关于委托第三方参与《信阳市红色旅游发展促进办法》立法项目公开询价的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现对委托第三方参与《信阳市红色旅游发展促进办法》立法项目进行公开询价，兹邀请符合要求的单位报价，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要求

（一）项目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规章通过备案审查。 

（二）项目费用
本设计项目服务费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最高限价为人民币18万元（包含18万元）。该价格已经包括但不限于税费等一切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费用。
（三）项目需求
1.按照市政府立法计划安排，拟定服务政府立法工作方案，明确工作流程、时间安排、成果形式、责任人员等，报信阳市司法局同意后实施。

2.编撰资料汇编，参与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咨询论证等活动，协助形成问题清单和解决措施，对制度设计中的重大问题形成专项研究报告，交付工作成果。

3.根据反馈的意见，对工作成果进行完善，并接受工作成果验收。

4.与信阳市司法局约定的其他职责。 

（五）项目服务要求
1.熟悉政府立法程序，具备专业法律人员和经验，须严格按照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旅游发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开展立法工作。

2.应当组建具有立法工作经验、专业背景合理、分工明确、认真负责的工作团队，且不少于5人。

3.实行团队主要负责人责任制，团队主要负责人应当具备法学专业背景与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报价人应为国家机关以外的教学科研单位、法律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具有起草草案有关的人员、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等条件。

2.报价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3.报价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三、报价须知

1.报价人根据市场行情并结合要求和具体情况自主报价，提供实施方案和报价单。
2.本项目的报价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在保证此项目达到国家所规定的质量标准前提下，对本采购项目一次性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报价单应当严谨科学。

四、报价文件的组成

1.报价文件封面（格式见附件）；

2.报价单（格式见附件）；

3.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承诺；

4.工商营业执照或者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以上各项文件均加盖公章，按照附件所示装订成册并加盖骑缝章。
五、评审方式
本项目将对所有收到的符合资格要求的文件进行综合评审，确定成交供应商。
九、报价截止时间及地点

报价人将报价文件密封完整后于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18:00前，通过当面递交或者EMS邮寄至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南京大道1531号信阳市司法局4017房间。

十、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南京大道1531号信阳市司法局4017房间

邮政编码：464000

联 系 人：陶先生

联系电话：0376-6810625

信阳市司法局
                             2026年6月10日
附件

报价文件封面

项目名称：

报价人名称（盖章）：

报价人法人（签字）：

报价人地址：

（注：此封面放在首页，报价文件按顺序装订并加盖骑缝章）
报价单
报价人名称（盖章）：

	采购内容
	报价金额（单位：元）
	备注

	《信阳市红色旅游发展促进办法》立法服务项目
	小写：

大写：
	


注：1.报价不得涂改，否则其报价文件不进入报价评审。

2.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如专家咨询费、材料印制费、人工费、税金等，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承诺
（加盖报价人公章、法人签字）

报价人工商营业执照或者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加盖公章）

